
1 

证券代码：600724         证券简称：宁波富达       公告编号：临 2016-005 

 

宁波富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转让 

宁波市鄞州城投置业有限公司51%股权的公告 

 

                      特 别 提 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为减少亏损，公司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全资子公

司宁波城投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城投置业”）转让其全资子公司宁波市鄞

州城投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鄞州城投”）51%股权的议案，并以评估核准

价 21,262.70万元作为挂牌底价在宁波产权交易中心公开挂牌出售。现宁波万科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万科”）以 21,262.70 万元价摘牌，城投

置业与宁波万科公司签订了《股权转让合同》及其附件《投资合作协议书》，本

公司、城投置业与宁波万科签订了《三方协议》。 

● 本次交易未构成关联交易 

● 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重组 

● 本次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 本次交易经公司 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已经有权机构

核准。 

一、交易概述 

（一）交易的基本情况  

鄞州城投 51%股权于 2015年 12月 31日—2016年 1月 28日在宁波产权交易

中心公开挂牌，期间仅宁波万科报名，根据规定，宁波万科取得受让资格，交易

价格 21,262.70 万元。2016年 1月 29 日，城投置业与宁波万科签订了《股权转

让合同》，本次交易完成后城投置业和宁波万科分别持有鄞州城投 49%和 51%股

权。同时，根据公司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方案，双方就依云

郡一期、二期项目开展差异化合作签订了《投资合作协议书》作为《股权转让合

同》的附件，并约定在依云郡二期完工交付阶段时设定特定条件回购该 51%股权。

本公司为股权回购提供保障责任，本公司、城投置业与宁波万科签订了《三方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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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 

（二）交易的决策情况  

本次交易经公司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报经有权机构核

准。 

二、 交易各方当事人情况介绍 

公司董事会已对交易各方当事人的基本情况及其交易履约能力进行了必要

的尽职调查。 

（一）受让方情况介绍 

1、名称：宁波万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法人

独资）； 注册地：宁波市鄞州区钟公庙街道吴陆周村工业区；主要办公地点：宁

波市江东区八骏湾园区，法定代表人：宗卫国，注册资本：壹亿伍仟万元整，主

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经营；商品房销售；物业管理；建筑装潢施工；建筑工程

技术研发及其咨询服务；自营或代理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制经营或禁

止进出口的货物和技术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主要股东：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100%控股）。 

2、交易对方主要业务最近三年发展状况。 

宁波万科销售签约金额：2013 年 32.89 亿元，2014 年 52.42 亿元，2015

年 62.23亿元。 

3、宁波万科与公司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

的其它关系。 

4、宁波万科主要财务指标： 

截止 2014 年 12月 31日，宁波万科资产总额：122.60 亿元，净资产额：21.37

亿元；2014年 1-12月宁波万科营业收入 22.97亿元,净利润：1.58亿元。 

截止 2015 年 9月 30日，宁波万科资产总额：114.59 亿元，净资产额：17.85

亿元；2015年 1-9月宁波万科营业收入 7.8亿元,净利润：-2.34亿元。 

（二）出让方情况介绍 

城投置业：注册资本 2.00 亿元，公司持有其 100.00%的股权，注册地址宁

波市江北区滨湖环路 65号（1-2层），法定代表人：姚冰，经营范围为：房地产

开发、经营、租赁；实业投资；建筑装饰；建材、建筑机械设备的批发、零售。

截止 2014 年 12 月 31 日，资产总额 87.75 亿元，净资产-3.74 万元，负债总额

91.49亿元，其中短期借款 3.00亿元，长期借款 5.06亿元，资产负债率 104.26%。

2014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4.45亿元，净利润-5.09亿元（经审计）。 

截止 2015 年 9 月 30 日，资产总额 84.07 亿元，净资产-14.02 万元，负债

总额 98.09 亿元，其中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0.50 亿元，长期借款 10.56 亿

元，资产负债率 116.68%。2015年 1-9月份实现营业收入 0.93亿元，净利润-1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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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未经审计）。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 

1、本次交易标的为鄞州城投 51%股权。 

2、鄞州城投：成立于 2009年 11 月 20日，注册资本 21.00亿元，宁波城投

置业有限公司（公司全资子公司）持有其 100.00%的股权，注册地址宁波市鄞州

区古林镇薛家南路 412号，法定代表人：姚冰，经营范围为：房地产开发、经营；

实业投资；室内外装璜设计、施工。截止 2014 年 12 月 31 日，资产总额 21.01

亿元，净资产 2.26 亿元，负债总额 18.75亿元，其中长期借款 0.26亿元，资产

负债率 89.23%。2014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0 亿元，净利润-4.03 亿，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的净利润-4.03 亿元｛经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审

计｝。 

截止 2015 年 9月 30日，资产总额 13.37亿元，净资产-6.94亿元，负债总

额 20.31 亿元，其中长期借款 2.96 亿元，资产负债率 151.91%。2015 年 1-9 月

份实现营业收入 0亿元，净利润-9.20亿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9.20

亿元（未经审计）。 

3、鄞州城投最近 12个月内的评估、增资情况 

（1）评估。为进行本次转让，城投置业进行了评估，详见本公告“三（二）

交易标的评估情况” 

（2）增资 。经公司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根据天津中联

中联评报字（2015）A-0042号《股东全部权益价值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鄞州

城投净资产为-69,308.47 元，为保证股权挂牌转让的顺利进行，城投置业完成

对鄞州城投置业增资 11.10亿元，增资后注册资本 21.00亿元，净资产 41,691.53

万元。 

（二）交易标的评估情况 

至 2015年 6月 30日审计（评估）基准日，鄞州城投账面资产总计 222,851.11

万元、负债总计 200,313.28万元、净资产为 22,537.83万元； 

经天津中联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中联评报字（2015）A-0042 号《股

东全部权益价值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公司净资产为-69,308.47 万元； 

经天津中联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中联评报字（2015）A-0041 号《古

林薛家二期（Ⅳ-12-k 地块）国有土地使用权市场价值资产评估报告书》，二期

土地评估值为 38,237 万元,未包括土地交易相关税费和已经为项目支出的前期

费用 3,428.08 万元； 

本评估项目采用资产基础法进行整体评估，在评估过程中，遵循独立、客观、

公正、科学的原则，在对委托评估的房地产进行了核实、勘察、询证、分析，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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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了必要的市场调查以及必要的评估程序后予以评定估算的。（评估报告、审

计报告全文详见上证所网站 www.sse.com.cn）。 

四、股权转让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合同主体： 

1、转让方，是指宁波城投置业有限公司，即甲方； 

2、受让方，是指宁波万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即乙方； 

（二）合同交易标的：本次交易标的为鄞州城投 51%股权。 

 （三）转让价格及支付方式： 

根据公开挂牌结果（或公开竞价结果），乙方以人民币 212,627,000 元受让

甲方持有的标的企业 51%股权。乙方按照产权交易中心的要求支付的保证金，

折抵为转让价款的一部分; 乙方采用一次性付款方式，将转让价款在本协议签

订生效后 10 日内汇入产权交易中心指定的结算账户。 

（四）其他 

本合同所附之《投资合作协议书》构成本次交易的重要内容，系本合同签署

的前提之一，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五、涉及股权转让的其他安排 

根据公司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决议方案，城投置业对鄞州城投进

行了增资，城投置业与宁波万科公司签订了《投资合作协议书》，本公司、城投

置业与宁波万科签订了《三方协议》。 

（一）增资 

根据天津中联中联评报字（2015）A-0042 号《股东全部权益价值项目资产

评估报告书》，公司净资产为-69,308.47 元，为保证股权挂牌转让的顺利进行，根

据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2016 年 1 月 22 日，城投置业完成对鄞州

城投置业增资 11.10 亿元，增资后注册资本 21.00 亿元，净资产 41,691.53 万元。 

（二）投资合作协议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城投置业和宁波万科分别持有鄞州城投 49%和 51%

股权，双方就依云郡一期、二期项目开展差异化合作，签订《投资合作协议》，

约定：宁波万科负责项目后续运营、开发和销售，依云郡项目按一期、二期实行

独立核算和分期管理。 

依云郡一期由城投置业负责资金投入，自负盈亏。宁波万科代为操盘，并负

责一期项目高层住宅精装修建设管理工作以及一期项目的销售工作。 

依云郡二期由双方按所持股权比例共同投入资金、分配利润，双方共担风险、

利益共享。二期竣工交付后，交付面积达到总可销售面积（车位除外）95%以上

（含本数）时，城投置业根据第三方中介机构出具的审计报告回购 51%股权。回

购价格＝本次股权转让最终受让价格＋宁波万科二期项目经结算确认的盈亏-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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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万科已分配的二期项目收益。 

（三）三方协议 

如城投置业未能按照《投资合作协议》约定回购乙方持有的 51%股权，本公

司愿敦促甲方履行回购义务，并就城投置业按约回购提供资金支持，本公司愿意

为股权回购提供保障责任。 

本次转让股权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况。 

六、出售股权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股权转让，引入具有市场影响力、品牌优势和营销能力的房地产知名企

业万科，与其共同合作开发依云郡项目，以提升楼盘品质和区域竞争力，并减少

依云郡项目的亏损，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 

七、备查文件目录 

1、宁波富达 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宁波市国资委关于资产评估项目评估核准表；  

3、评估报告及评估机构的证券从业资格证书。 

 

 

宁波富达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 2 月 2日 


